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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市拱墅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

浙江省长三角公共管理标准化研究院、嘉兴市南湖区政务服务和数据资源管理局、台州市黄岩区行政服

务中心、江山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义乌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杭州慧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奚倩雯、傅朝晖、朱佳安、张欢、胡税根、吕祥松、吴潮华、裘丹娜、方文瑞、

吴逍弛、王烨、王冠军、仓依林、柴青、杨晨、刘娟、王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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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要求、运行要求和评价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与运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05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6189  室内工作场所的照明 

GB/T 36112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GB/T 39734  政务服务“一次一评”“一事一评”工作规范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40762 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WS/T 69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点场所和单位卫生防护指南 

DB33/T 2036.4  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4部分：服务大厅现场管理 

T/ZAS 4008  政务服务礼仪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便民服务中心  convinient service center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的，集中办理县（市、区）政府委托和本级政府权限范围内政务

服务事项的综合性管理服务机构。 

4 建设要求 

4.1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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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机构设置 

4.1.1.1 设立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管理。 

4.1.1.2 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命名为“××县（市、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4.1.2 人员配置 

4.1.2.1 应配置日常管理人员、业务主管人员、综合受理人员、后台审批人员，宜配置咨询导办人员、

安全保卫人员等。 

4.1.2.2 在乡镇（街道）有基层站所的部门应向便民服务中心派驻工作人员。 

4.2 服务场所 

4.2.1 基本要求 

4.2.1.1 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140、GB 50222 的要求，室内应设置符合 GB 50116 要

求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4.2.1.2 建筑自然采光应符合 GB 50033的要求，人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GB/T 26189的要求。 

4.2.1.3 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的要求。 

4.2.1.4 宜设置无障碍设施，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4.2.2 选址及面积 

4.2.2.1 应选择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完善、方便服务对象办事的地方，与公共交通站点直线距离

不宜超过 500 m。 

4.2.2.2 新建大厅应符合区域规划的要求，建筑面积宜根据常驻人口划分：
  

——常住人口不低于 3万的乡镇（街道），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200m
2
； 

——常住人口不超过 3万的乡镇（街道），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100m
2
。 

4.2.3 功能分区 

4.2.3.1 室外 

4.2.3.1.1 入口宜实行人车分流。 

4.2.3.1.2 应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宜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4.2.3.2 室内 

4.2.3.2.1 室内宜划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域： 

——自助服务区：为服务对象提供电脑、自助终端等设施设备，供其自主办理，包括 24小时自助

服务区、“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区； 

——综合受理区：由工作人员为服务对象提供综合受理、统一出件等服务； 

——后台审批区：提供部门事项审批，为综合受理区提供业务支撑； 

——信息公开区：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等服务； 

——便民服务区：为服务对象提供填表、休息、盥洗、阅读等便民服务，包括填表区、等候区、洗

手间、阅读区等 

——办公后勤区：管理机构开展日常工作，包括管理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机房、工具间等； 

——咨询导办区：帮助服务对象获得所需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相关信息，引导其到达其他功能区域，

可提供取号服务。 

4.2.3.2.2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面积宜不小于建筑总面积的 5%，“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区面积宜不

小于建筑总面积的 10%，综合受理区面积宜不小于建筑总面积的 20%。 

4.2.3.2.3 24小时自助服务区宜单独开设。 

4.2.3.2.4 后台审批区宜与综合受理区相连接，为窗口及时提供协助。 

4.2.3.2.5 信息公开区宜设置在醒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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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6 便民服务区布局应考虑群众需求、大厅结构等要求，科学合理设置相关便民服务设施。 

4.2.3.2.7 咨询导办区应位于便民服务中心入口处。有多个入口的，可选择在主要入口设置咨询导办

区。 

4.2.4 服务窗口 

4.2.4.1 窗口数量应根据业务需求和大厅建筑面积科学设置，根据大厅建筑面积设置时宜符合以下要

求： 

——建筑面积大于 200m
2
，窗口数量不宜少于 5个； 

——建筑面积为 100 m
2
～200 m

2
，窗口数量不宜少于 3个； 

——建筑面积小于 100 m
2
，窗口数量不宜少于 2 个。 

4.2.4.2 宜按照“一窗受理”模式，设置综合受理窗口，按需设置公安、市场监管、水、电、气等专

窗。 

4.2.4.3 宜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可挂靠在咨询导办窗口。 

4.2.5 设施设备 

4.2.5.1 办公设备型号、颜色宜统一，各区域建议配置设备见表 1。 

表1 设备配置表 

区域 设施设备 

自助服务区 自助一体机、智能文件柜、电脑（手机、平板）等 

综合受理区 办公桌（受理台）、椅子、电脑、键盘、鼠标、打印机、高拍仪、评价器、读卡器等 

后台审批区 办公桌椅、电脑、键盘、鼠标、打印机、资料柜等 

信息公开区 电子显示屏、信息宣传栏等 

便民服务区 叫号显示屏、填单台、等候椅、冷热饮水设备等 

办公后勤区 办公桌椅、电脑、键盘、鼠标、档案柜、网络服务器、监控服务器、空调等 

咨询导办区 导办台、椅子、取号机、电话等 

4.2.5.2 咨询导办区、综合受理区尺寸设计宜符合人体工效学的要求，典型示例见附录 A。 

4.2.6 标志设置 

4.2.6.1 公共信息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T 10001.1、GB/T 20501、GB 2894的要求。 

4.2.6.2 宜在附近路口设置便民服务中心的引导标识。 

4.2.6.3 应设置便民服务中心标志。 

4.2.6.4 应在出入口醒目位置张贴告示，告知业务办理时间。 

4.2.6.5 应在入口处、窗口设置一米线标志。 

4.2.6.6 可移动设备应设置定位标志。 

4.3 数字化建设 

4.3.1 便民服务中心网络应按照入驻事项接入政务内网、政务外网、部门专网等，与互联网事项逻辑

隔离。 

4.3.2 应设置覆盖服务区域的便民无线网络。 

4.3.3 应安装浙政钉、浙里办等终端，接入相应的办事系统。 

4.3.4 网络与终端应具备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防护能力，符合 GB/T 22239—2019中第二级以上安全

保护能力要求。 

5 运行要求 

5.1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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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工作制度、限时办结制、代办帮办制、延时服务制、告知

承诺制、容缺受理服务等管理制度。 

5.2 事项管理 

5.2.1 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事项主要包括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5.2.2 进驻事项实行清单式管理，设置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可办事项清单、高频事项清单。 

5.2.3 事项的进驻、变更或终止，进驻部门应与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协商后实施。 

5.3 人员管理 

5.3.1 应建立岗前培训和日常培训制度，对工作人员开展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服务礼仪等培训，服

务礼仪应符合 T/ZAS 4008的要求。 

5.3.2 应建立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对工作人员服务质量、服务礼仪、工作效能等定期开展考核评价。 

5.3.3 宜建立首席事务代表制度，首席事务代表由后台审批人员担任。 

5.4 现场管理 

宜按照GB/T 36112和DB33/T 2036.4的要求，开展便民服务中心现场管理工作。 

5.5 安全管理 

5.5.1 应按照 GB/T 40248的要求，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定期开展消防演练。 

5.5.2 应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应对措施，并定期开展培训。 

5.6 投诉处理 

5.6.1 应在便民服务中心醒目位置设置投诉意见箱，接受服务对象的现场投诉。 

5.6.2 应公布投诉电话，接受服务对象的投诉、举报。 

5.6.3 接到投诉事项后，应及时配备专人进行跟踪、调查、处置，并向服务对象反馈投诉结果。 

5.7 服务要求 

5.7.1 咨询导办 

5.7.1.1 应对服务对象的咨询一次性答复。无法答复的问题，应记录服务对象姓名、联系方式、咨询

问题，并在规定时限内一次告知服务对象。 

5.7.1.2 应提供以下咨询导办服务： 

——提供法规政策、事项办理、公共信息等咨询； 

——根据服务对象办事需求，引导其有序取号并进入等候区等待叫号； 

——征得服务对象同意后，可引导其至自助服务区自助办理。 

5.7.2 预约办理 

5.7.2.1 宜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为服务对象提供预约服务。 

5.7.2.2 预约办理时间应包括法定工作日、预约的延时服务时间。 

5.7.2.3 预约办理事项宜包括便民服务中心的可办事项。 

5.7.3 自助服务 

5.7.3.1 自助服务包括 24小时自助服务和“互联网+政务服务”。 

5.7.3.2 24小时自助服务区应 24小时开放，提供自助缴费、自助查询等服务。 

5.7.3.3 在醒目区域张贴自助设备使用方法。 

5.7.3.4 主动辅导服务对象使用自助设备，在业务高峰时期引导服务对象至自助区办理。 

5.7.4 上门服务 

5.7.4.1 宜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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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2 服务对象可通过电话、网络、网格员、代办员等渠道预约上门服务。 

5.7.5 收件与受理 

5.7.5.1 服务对象可通过窗口、邮寄、网络等方式提交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窗口工作人员应按规

定及时接收，根据申请事项材料清单，逐项审核材料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 

5.7.5.2 申请事项属于进驻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予以受理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能当场决定受理，但符合相关要求的，应当场收件并出具收件凭证。 

5.7.5.3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服务对象需要补正的材料,并出具补

正材料通知书。未被告知需要补正材料的，则视为正式受理，收件凭证即为受理凭证。 

5.7.5.4 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申请事项，

应采用容缺受理方式，服务对象填写容缺受理承诺书，窗口工作人员先预受理,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正

的材料、期限和超期处理办法，并出具容缺候补通知书。 

5.7.5.5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审批、不属于受理部门职权范围,或因数量限制、政策变动等原因停止受

理的，窗口工作人员应以书面形式即时告知服务对象不予受理。 

5.7.5.6 申请事项受理后依法有公示、听证、招标等特殊环节的,应向服务对象清楚说明。 

5.7.5.7 能够通过调用电子证照、数据共享核验、实施告知承诺、运用行政协助等方式免于提交的申

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不得收取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5.7.6 审查与决定 

5.7.6.1 只需进行形式要件审核的申请事项,经进驻部门授权，窗口工作人员可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

场作出决定，出具批准决定书或不予批准决定书；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有

承诺期限的，应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 

5.7.6.2 需逐级审批的申请事项,各级审批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程序和职责,及时审查服务对象提交

的材料并提出是否准予批准的意见。 

5.7.6.3 审批人员应遵守相关规定，按照业务手册审查申请事项,不应擅自增删审批条件。 

5.7.6.4 采用容缺受理的申请事项,待服务对象在承诺期限内补齐补正容缺材料后作出批准决定。服务

对象未在承诺期限内补齐补正容缺材料的，按退办件处理。 

5.7.6.5 共同审批事项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审查过程,各参与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按照办理时限

要求,进行材料流转，反馈审查意见。 

5.7.6.6 需收费的申请事项，应公开收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列明法定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擅自

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收费涉及减免优惠政策的，应按照政策要求执行。收费

后应开具合法有效的凭证。 

5.7.7 出件与送达 

5.7.7.1 应在法定期限或承诺期限内办结申请事项。办理结果及送达回执可通过邮寄、出件窗口、24 小

时自助取件柜等方式送达。 

5.7.7.2 服务对象通过邮寄、出件窗口领取办理结果的，应提供收件凭证或受理通知书并经核验身份

后签收；通过自助取件柜领取办理结果的，应通过身份验证后自取。 

6 评价改进 

6.1 运用“好差评”、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现场巡查、电子稽查等方式开展督查，“好差评”可参

照 GB/T 39734执行,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可参照 GB/T 40762执行。 

6.2 宜开展便民服务中心评定工作，评分细则见附录 B。 

6.3 便民服务中心应根据督查、评价结果，制定改进方案，及时纠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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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设备尺寸参考图 

A.1 咨询导办区的尺寸 

 

图A.1 咨询导办区示意图 

A.2 综合受理区尺寸 

 

图A.2 综合受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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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分细则 

评分细则参见表B.1。 

表B.1 评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内容 

建设要求 

组织机构 

1 机构设置 

1.设立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管理。 

2.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命名为“××县（市、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2 人员配置 

1.配置日常管理人员、业务主管人员、综合受理人员、后台审批人员，宜设

置咨询导办人员、安全保卫人员。 

2.在乡镇（街道）有基层站所的部门应向便民服务中心派驻工作人员。 

服务场所 

3 基本要求 

1.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GB 50016、GB 50140、GB 50222的要求，室内应设置

符合GB 50116要求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建筑自然采光应符合GB 50033的要求，人工照明应符合GB 50034、GB/T 

26189的要求。 

3.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T 18883的要求。 

4.设置无障碍设施，设计应符合GB 50763的要求。 

4 选址和面积 

1.周围有公交车站，与公共交通站点直线距离不超过500 m。 

2.建筑面积宜根据常驻人口划分：常住人口不低于3万的乡镇（街道），建

筑面积不宜低于200 m
2
；常住人口不超过3万的乡镇（街道），建筑面积不宜

低于100 m
2
。 

5 
功能分区

（室外） 

1.入口实行人车分流。 

2.配有停车场，停车场应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停车数量和面积可

满足日常车辆停放需求。 

3.中心出入口设置无障碍通道，设有轮椅坡道，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6 
功能分区

（室内） 

1.室内划分为自助服务区、综合受理区、后台审批区、信息公开区、便民服

务、办公后勤区、咨询导办区。 

2.24小时自助服务区单独开设，面积不小于建筑总面积的5%，“互联网+政

务服务”体验区面积宜不小于建筑总面积的10%，综合受理区面积宜不小于

建筑总面积的20%。 

3.后台审批区与综合受理区相连接，为窗口及时提供协助。 

4.信息公开区设置在醒目位置。 

5.便民服务区布局应考虑群众需求、大厅结构等要求，科学合理设置相关便

民服务设施。 

6.咨询导办区位于便民服务中心入口处。有多个入口的，可选择在主要入口

设置咨询导办区。 

7 服务窗口 

1.窗口数量根据业务需求和大厅建筑面积科学设置，建筑面积大于200 m2，

窗口数量不宜少于5个；建筑面积为100 m2～200 m2，窗口数量不宜少于3个；

建筑面积小于100 m2，窗口数量不宜少于2个。 

2.按照“一窗受理”模式，设置综合受理窗口，按需设置公安、市场监管、

水、电、气等专窗。 

3.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可挂靠在咨询导办窗口。 

8 设施设备 
1.根据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办公设备，办公设备型号、颜色统一。 

2.咨询导办区、综合受理区尺寸设计宜符合人体工效学的要求。 

9 标识标志 

1.“禁止吸烟”等禁止标志、“注意安全”“当心触电”等警告标志、“紧

急出口”“应急电话”等提示标志的使用符合GB/T2894的要求。 

2.在附近路口设置便民服务中心的引导标识，设置便民服务中心标志。 

3.在出入口醒目位置张贴告示，告知业务办理时间。 

4.应在入口处、窗口设置一米线标志。 

5.可移动设备应设置定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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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评分细则（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内容 

 
数字化建

设 
10 数字化建设 

1.便民服务中心网络应按照入驻事项接入政务内网、政务外网、部门专网等，

与互联网事项逻辑隔离。 

2.应设置覆盖服务区域的便民无线网络。 

3.应安装浙政钉、浙里办等终端，接入相应的办事系统。 

4.网络与终端应具备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防护能力，符合GB/T 22239—

2019中第二级以上安全保护能力要求。 

运行要求 

管理制度 11 管理制度 
应建立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工作制度、限时办结制、代办帮办

制、延时服务制、告知承诺制、容缺受理服务等管理制度。 

事项管理 12 事项管理 

1.建立岗前培训和日常培训制度，对工作人员开展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服

务礼仪等培训，服务礼仪应符合T/ZAS 4008的要求。 

2.建立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对工作人员服务质量、服务礼仪、工作效能等定

期开展考核评价。 

3.建立首席事务代表制度，首席事务代表由后台审批人员担任。 

现场管理 13 现场管理 

1.窗口及后台的公共物品及办公物品定位摆放、规范整齐。 

2.物品表面不得积灰，大厅不得有蜘蛛网、大面积污渍等情况。 

2.扫把、畚箕、拖把、抹布等清洁工具存放在办事群众视线不可见的位置。 

3.垃圾桶同区域放置位置统一,桶内垃圾不超过容量的四分之三。 

4.配备绿植等绿化设施，大小适宜、摆放整齐，无黄叶等杂物。 

5.脱下的衣服应摆放于私人物品柜内,不可搭放在椅背上。 

6.水壶、水杯等日常用品定点放置. 

7.及时收纳整理其他私人物品至私人储物柜或抽屉内，不出现在办事群众视

线可见的位置，摆放合理分类、整洁有序，不得出现物品有异味、发霉等脏

乱情况。 

安全管理 14 安全管理 
1.按照GB/T 40248的要求，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定期开展消防演练。 

2.应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应对措施，并定期开展培训。 

投诉处理 15 投诉处理 

1.在便民服务中心醒目位置设置投诉意见箱，接受服务对象的现场投诉。 

2.公布投诉电话，接受服务对象的投诉、举报。 

3.接到投诉事项后，应及时配备专人进行跟踪、调查、处置，并向服务对象

反馈投诉结果。 

服务要求 

16 咨询导办 

1.对服务对象的咨询一次性答复。无法答复的问题，应记录服务对象姓名、

联系方式、咨询问题，并在规定时限内一次告知服务对象。 

2.应提供以下咨询导办服务：提供法规政策、事项办理、公共信息等咨询；

根据服务对象办事需求，引导其有序取号并进入等候区等待叫号； 

征得服务对象同意后，可引导其至自助服务区自助办理。 

17 预约办理 

1.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为服务对象提供预约服务。 

2.预约办理时间应包括法定工作日、预约的延时服务时间。 

3.预约办理事项宜包括便民服务中心的可办事项。 

18 自助服务 

1.自助服务包括24小时自助服务和“互联网+政务服务”。 

2.24小时自助服务区应24小时开放，提供自助缴费、自助查询等服务。 

3.在醒目区域张贴自助设备使用方法。 

4.主动辅导服务对象使用自助设备，在业务高峰时期引导服务对象至自助区

办理。 

19 上门服务 
1.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2.服务对象可通过电话、网络、网格员、代办员等渠道预约上门服务。 

20 业务办理 

1.按规定及时接收办理申请，应对符合要求的办理申请予以受理。 

2.依据法定条件、程序和职责，及时进行审查和决定。 

3.在法定期限或承诺期限内办结申请事项。 

4.办理结果及送达回执通过邮寄、出件窗口、24小时自助取件柜等方式送达。 

评价与改进 
评价与改

进 
21 评价与改进 

1.运用“好差评”、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现场巡查、电子稽查等方式开展

督查。 

2.根据督查结果，制度改进方案，及时纠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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